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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和計算基本每股盈利╱（虧損）中使用普通股股數一樣），以及假設
按零價格行使的期權和所有具有稀釋效果的潛在普通股都轉換成了普通股後
產生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0年 2009年
美分 美分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1.1 (0.4)
 －稀釋 1.0 (0.4)*

* 計算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6個月稀釋每股虧損時沒有對基本每股虧損進行調整，因
為期權和已發行可轉換優先股對基本每股虧損具有反稀釋效果。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0年 2009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的利潤╱（虧損） 25,934 (8,590)
減：歸屬於優先股股東應佔的利潤╱（虧損） 7,504 (3,447)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擁有人應佔的利潤╱（虧損）， 
用於計算基本每股盈利╱（虧損） 18,430 (5,143)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0年 2009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 股份數

當期已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用於計算基本每股盈利╱（虧損） 1,689,403 1,326,930

稀釋效果－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期權 159,550 –

1,848,953 1,326,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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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慮A-1╱A-2╱B系列可轉換優先股，稀釋每股盈利會增加或者稀釋每
股虧損會減少，可轉換優先股對計算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基本每股盈
利和計算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6個月基本每股虧損具有反稀釋效果。因此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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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是在本資產負債日其他應收帳款的帳齡分析，基於交易日期和扣除撥備
後。

2010年
6月30日

2009年
12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1年以內 9,158 5,624
1年至2年 1,872 13,200
2年以上 2,063 1,643

13,093 20,467

9. 貿易及票據應付帳款

下列是在本資產負債日貿易和票據應付帳款的帳齡分析，基於發票日期。

2010年
6月30日

2009年
12月3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3個月內 60,591 53,383
4至6個月 1,034 902
7至12個月 260 120
1年至2年 277 261
2年至3年 23 23
3年以上 103 80

62,288 54,769

修正

於該公告中文版本第2頁，「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改為「本公司
普通股權益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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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告的所有其他內容均不受影響，並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